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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政府继承中的时际法律冲突
及其处理原则

———以新视角重读“光华寮案”和联大 ２７５８ 号决议

罗国强１

（１．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中国新旧政府的承认与继承是特殊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容易引发时际法律冲突。 有

效统治（实际控制）原则是确定政府继承权的基础；“承认溯及既往”原则适用于一般的、不存在

现实的时际法律冲突；“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适用于特殊的、存在现实的时际法律冲突。 “光华

寮案”中，日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未考虑实际控制原则，日本最高法院则错误地理解和适用

了“承认溯及既往”的原则。 联大 ２７５８ 号决议达到了由新中国政府继承旧中国政府在联合国

的所有地位及权利的目的，但提案措辞没有充分考虑中国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的特殊性，从而

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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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国际公法原理。

随着 ２０１６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更迭，两岸

未来的经济合作日渐趋冷，而在政治和法律层

面的纷争则逐渐再度浮出水面。 尽管台湾问题

属于中国内政且其解决方式不限于法律手段，
但由于其本质上属于新旧中国政府之间的承认

与继承问题，故而无论以何种手段来解决，都必

然需要适用国际法上的承认与继承规范。 由于

涉及台湾当局的政府继承问题具有特殊性，容
易引发时际法律冲突，故而对有关的争端需要

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和推导方法，这无疑增加

了处理问题的难度，也容易导致认识的偏差，出
现“赢了官司、输了立场；进了联合国、留下口

实”的尴尬局面。 笔者拟运用国际法原理，阐明

涉及台湾的政府继承问题的特殊性及其时际法

律冲突的存在，以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曾经广

受关注的“光华寮案”和联大 ２７５８ 号决议，并尝

试对相关问题做出合理解读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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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旧中国政府继承问题的特殊性

新旧政府的更迭不仅会导致政府承认的问

题，而且会导致政府继承的问题。 而且应该说，
在承认问题解决之后，继承问题就总是会随之

而来。
政府继承作为国际法上的继承的一种，是

指国家不变但政府发生更迭，从而旧政府代表

国家参加国际关系的资格以及其所承受的国际

权利义务转移给新政府的情况。 在依据国家宪

法进行正常政府更迭的情况下，不发生政府继

承问题。 而在新政府通过政变等非宪法手段取

得政权的情况下，则会产生政府继承的问题。
由于新政府的建立意味着旧政府的不存在或失

去原有地位，故而政府继承一般属于全部继承，
国家的所有权利义务均转属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与继承问题本质上

属于政府的承认与继承问题。 新中国政府所能

够主张继承的对象范围，包括旧中国政府签订

的条约、属于中国的国家财产、国家债务、档案、
国际组织代表权等。 对于中国国家财产的继承

问题，新中国政府曾经提出了一系列较为明确

的方针政策：第一，关于条约的继承，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对旧中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

所采取的原则是：既不承认一切旧条约继续有

效，也不认为一切旧条约当然失效，而是要根据

条约的内容和性质，逐一审查，区别对待。① 第

二，关于财产和档案的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对于解放前旧中国

政府的一切财产和档案均享有继承权；自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之日起，对当时属于中国

所有的财产，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无论在何

处，也无论财产所在地的国家是否承认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享有

继承权。 第三，关于国家债务的继承，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一般会依据国际法承担应有的债

务，但是“恶债”不在继承之列且新中国政府对

于来自境外的民事诉讼享有国家豁免权。② 第

四，关于国际组织代表权的继承，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一贯主张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的

代表权。
尽管全面继承早已成为国际法上继承问题

的主导原则，③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情况的不存

在；尽管上述方针政策能够调整相当部分的新

中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与旧中国政府（台湾

当局）之间的继承问题，但尚不足以调整和解决

全部此类问题，因为中国新旧政府之间的继承

问题具有极大的特殊性。
导致中国新旧政府继承成为特殊政府继承

问题的原因包括下列三个方面。

１．１　 中国内战的不彻底性

在内战大局已定但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
中国政府有效控制大约 ９６％的中国领土，旧中

国政府（台湾当局）仍然控制大约 ４％的中国领

土（台澎金马地区）；在北京的新中国政府与在

台北的旧中国政府在法律上仍然处于交战状

态，且双方在宪法上都不主张分离或者分立；不
承认原则适用于台湾，世界上多数国家承担了

不给予台湾当局法律上承认的义务，但是可以

给予其事实上的承认（作为政府）；台湾当局的

定位将由原来的中国中央政府转变为现在的中

国特殊交战团体或者地方割据政权。 在一般政

府承认与继承的情况下，旧政府将不复存在，而
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情况下，旧政府尽管

可能在一定领土范围内仍然存在并主张自己仍

然能够代表国家，但此时的现实情况却往往是，
旧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全国大部领土，只能蜕化

为尚未完结的内战中的交战团体或者割据政

权。 据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当局就属于此

种情况。

２

①

②

③

１９４９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５５ 条明确

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

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在“湖广铁路债券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声明了

这一立场。 Ｓｅｅ：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ｖ．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５９６ Ｆ．Ｓｕｐｐ．
３８６ （１９８４） ．

Ｓｅｅ Ｄ． Ｐ． Ｏ􀆳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 Ｖｏｌ．１３０， １９７０－ＩＩ， ｐ．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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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语境下，
新旧中国政府之间的继承就不能够是完全继

承，而只能是部分继承。 尽管无论是新旧政府

都会主张自己对于国家权益的全部继承，然而

无论哪一方都无法做到，因为新政府的有效统

治不是 １００％而旧政府只能在其有限的控制范

围内确保继续享有代表国家的权利。 由此就会

导致一些更为复杂的具体问题的出现，比如，如
何划分双方所应继承的部分？ 位于海外的国家

财产应由何者继承？ 国际组织的代表权如何转

移？ 等等。

１．２　 承认的溯及力与实际承认的时间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中国政府在成立之

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获得西方主要国家的承

认，故而新中国政府对位于海外的国家财产的

继承存在“时间差”，使得很多本应在 １９４９ 年被

继承的权利未能被新中国政府继承、而是继续

由旧中国政府所把持或者处于模糊状态。
又由于承认在法律效果上具有追溯力，故

而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主要西方国家相继承认

新中国政府，在溯及力的作用下，应当推定认为

新中国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就在代表中国行使有关

权利；这样一来，在处理有关外国境内的中国国

家财产继承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因承认

的溯及力与实际承认的时间不一致而产生的时

际法律冲突；也就是说，在承认新中国政府之前

的 ３０ 年左右的时间内，旧中国政府是这些国家

国内法上的合法中国国家财产所有人，但在承

认之后，新中国政府应当被认为自其成立之日

起就是合法的中国国家财产所有人，那么在这

段时间里面究竟何者才是合法的中国国家财产

所有人？ 当有关案件被提交到上述国家的国内

法院之时，法官就必须面对这样的时际法律冲

突问题。

１．３　 继承对象的复杂性

中国国家财产有相当部分位于海外，对于

这些国家财产，尽管新中国政府在“两航公司

案”、“光华寮案”等国际实践中均表明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有权继承解放前中国在中国境内外的

一切财产、对于解放前中国在外国的财产也享

有合法继承权的立场，①并始终强调无论财产所

在地的国家是否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均享有继承权，但该主张

在未予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难

以实现；即便能够实现也往往不得不面对时际

法律冲突问题。
对于国际条约，尽管新中国政府希望将甄

别对待并决定是否继承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

中，然而有一部分的国际条约属于自动继承的

范围，新中国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必然受到限制。
因为条约继承的一般规则是，“政治性条约”不
予继承，②“处分性条约”予以继承，③介于两者

之间的条约④则由各国自行商定是否继承。 这

里跟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的是“处分性条约”的
继承问题，对于其他类型的条约新政府都具有

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来决定继承与否，但是对

于“处分性条约”则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 在

“中华民国”政府执掌中国政权期间，其所订立

的条约，有一些就是处分性的，对于新中国政府

而言，即便对条约的内容不满意，条约处分后的

状态也不会自动改变———除非主张条约无效并

采取实际行动恢复条约订立之前的状态。
还有就是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代表

３

①

②

③

④

参见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

版，第 ３５８ 页。
“政治性条约”又称“人身条约”，是指被继承国以一个国

际法律人格的身份签订的纯属政治性的条约，包括友好和平条约、
友好同盟条约、仲裁条约、中立条约等。 这类条约一般被认为依赖

于缔约国之间的某种政治关系及其维系，一旦缔约国家或政府不

复存在或者领土发生变更，条约的意义也就失去了，故而这类条约

将得不到继承。
“处分性条约”又称“非政治性条约”“非人身条约”，通常

包括划界条约、边界河流或湖泊管理条约、水利灌溉条约、公路或

铁路边境运输条约等。 这类条约的特点，是与缔约国之间的政治

关系无关或者纯属事务性因素，且一旦生效实施就履行完毕（处
分权），不再需要缔约国之间依靠维系某种政治关系来长期履行

条约，也不会由于要求缔约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某种立场而影响

缔约国以及继承国的主权权能。 涉及领土及其划界的条约，只要

是合法有效的，原则上也应继承；但由于其牵涉利益重大，其效力

往往受到挑战，而如果其被证明是无效的条约，当然不必继承。
介于“政治性条约”与“非政治性条约”之间的条约，通常

指通商、投资保护、关税、航海、金融等经济性条约，以及引渡、承认

与执行判决等司法协助条约，其是否应当被继承，目前国际上还没

有达成统一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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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虽然理当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就由新政府继承，
但由于国际组织存在一个决策和表决机制问

题，故而代表权的继承与更替不会自动发生，更
由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不承

认新中国政府的西方国家的操控，故而新中国

政府本应继承的代表权迟迟无法落实。

二、解决特殊政府继承问题的原则

２．１　 有关原则的层级与关系

（１）有效统治原则与实际控制原则。
有效统治原则是处理政府承认问题的基本

原则，而对于第三国来讲，对外国新政府的承认

乃是认可该新政府继承有关的国家权利义务，
尤其是位于第三国境内的该国国家财产及其与

第三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以及第三国支持该新

政府继承旧政府的国际组织代表权的前提，故
而这一原则应当成为调整政府继承问题的首要

原则。
也就是说，新政府能否继承国家权利义务，

取决于其有效统治能否确立及其所确立的程

度。 如果新政府确立了 １００％的有效统治，则不

仅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而且能够完全继

承国家权利义务；如果虽然确立了有效统治但

是不能达到 １００％的程度（正如新中国政府在中

国内战中的情况那样），则往往不能在国际社会

获得唯一性的承认（因为这种局势在一定时期

内给予了其他国家更多的选择，既可以选择承

认新政府也可以选择承认旧政府还可以选择分

别给予新旧政府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承认，只有

当有效统治稳定无疑地确定之后，其他国家的

选择才只能是基于新政府法律上的承认、给予

旧政府事实上的承认或者不承认），并且只能部

分继承国家权利义务。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里的“部分继承”究

竟如何界分？ 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私法

上的继承与公法上的继承不可同日而语。① 在

私法（财产权）问题上，如果东道国对于一国的

新旧政府均给予承认，那么不论何方政府获得

法律上的承认、何方政府获得事实上的承认，该
国的国家财产均可以被新旧政府所分割并分别

占有；但在公法（主权）问题上，由于一国的主权

不能被分割，故而那些直接涉及主权的国际公

法上的权利义务原则上只能由获得法律承认的

政府来继承。
那么，对于财产权的部分继承应如何进行

呢？ 显然，这里还是要依据有效统治原则，即新

政府所能够继承的那一部分国家权利义务，限
于其有效统治之领土范围内。 从这个方面来

讲，新中国政府所能够继承的国家权利义务，限
于除开台湾、澎湖列岛等尚未统一地区的中国

领土范围内，故而依附于中国大陆领土之上的

一切国家权利义务，均属被继承之列。 另一方

面，对位于海外的中国国家财产，也是依据同样

的原理来判断其继承权之归属———当然这里的

前提是有关第三国对新旧政府均给予了某种

承认。
只不过，由于这里所指的国家财产位于他

国境内，出于尊重他国主权的需要，再将上述判

断依据称为“有效统治”原则就不恰当了，笔者

认为对此不妨称之为“实际控制”原则。 也就是

说，对于海外国家财产继承权归属之判断，应根

据实际控制的情况来确定，新政府所实际控制

的财产由新政府继承，旧政府所实际控制的财

产仍归旧政府。
由此可见，在部分继承的大背景之下，由于

与本国领土物理联系的中断，海外的中国国家

财产并不能像新中国政府所一度声称的那样，
直接由新中国政府继承。 尽管新中国政府提出

这样的主张无可厚非，然而从理论上讲，只要外

国同时承认新政府和旧政府（即便一个是法律

承认一个是事实承认），则无论是新旧政府控制

的海外国家财产依其所在地的国内法都是合法

有效的；从实践上讲，海外国家财产的归属并不

会基于新政府的声明就自动变更，只有先争取

４

① Ｓｅｅ Ｄ． Ｐ． Ｏ􀆳 Ｃｏｎｎｅｌ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ｕｒｓ， Ｖｏｌ． １３０， １９７０ － ＩＩ，
ｐ．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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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这些财产，才能顺利继承之。 而这种

实际控制，既能够由东道国政府帮助实施，也能

够由新中国政府在不违反东道国强行法的条件

下自行实施。
（２）承认溯及既往原则。
承认溯及既往，是指承认有追溯力而且追

溯到被承认的新政府建立之时。 这一规则最初

是从英美两国法院的实践中发展而来的，仅仅

具有国际惯例的性质。 故而劳特派特在《奥本

海国际法》指出，这一规则没有直接的国际权威

根据，它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而设的，并且受到一

定的限制（比如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判称，美国公

民和新被承认政府的前政府之间在美国成立的

交易行为不适用溯及力原则）。① 但是应该认识

到，从劳特派特和凯尔森等学者在 ２０ 世纪中叶

提出这一规则乃为了促进国家之间的方便和友

好而设立并被各国实践———这正是国际惯例的

发展和表现方式———至今，②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可了这一规则，这就导

致其实现了从国际惯例到国际习惯的转变。③

从最近的学者论述来看，他们都直接肯定，承认

一般具有溯及既往的法律效果，而不再解释说

这是从国内法院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为了方便

而设的规则。④ 这也说明该规则至少被普遍认

可为在一般的政府继承与继承情况下能够得到

适用。
由此可见，虽然新中国政府在很多西方国

家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才得到承认，但后者一旦

做出承认，就意味着其应当原则上认可，新中国

政府自 １９４９ 年建立以来已经代表中国、并已经

继承了包括海外财产在内的中国国家权利义

务。 当然，由于政府承认的特殊性，这种继承权

尽管从时间上可以追溯，但从范围上不能涵盖

（至少不能自动涵盖）全部海外国家财产。
（３）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法不溯及既往” （Ｌｅｘ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ｎｏ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

是一项为各国所普遍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其
适用于国内法和国际法等各大法律部门和领

域。 该原则的意义，通俗地讲，就是不能用今天

的规定去约束昨天的行为。

制订能够溯及既往的实在法，就意味着人

民过去从事的合法行为随时可能被君主宣告为

不合法，体现了专制集权制度对于公民权利的

侵害。 为此，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秉承罗马私法

的理念，开始倡导对于所有实在法的“法不溯及

既往”原则。 １７８７ 年《美国宪法》规定，追溯既

往的法律不得通过；１８０４ 年《法国民法典》 规

定，法律仅仅适用于将来，没有溯及力。 如今，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已经成为法治社会的基本

原则和保障。 尤其是在国内法上，通常认为的

“法律未予禁止即合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

罪”，必须在该原则的配合之下才能实现。 当

然，该原则并非绝对的，首先，该原则并不适用

于自然法；其次，在特定的情况下实在法也可以

被赋予溯及力，比如民法上的“有利追溯”原则⑤

和刑法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⑥ 而同样作为

实在法的国际法，当然也需要适用该原则。
“承认溯及既往”与“法不溯及既往”，乍看

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在政府继承的问题上两

者是并行不悖、乃至相辅相成的。 承认是一种

法律行为，适应于作为当今主流的“宣告说”，这
种行为被确认具有追溯力理所当然，因为国际

法主体一旦符合其构成要素就应当被认为自其

宣告之日起具备各项权利义务；而作为法律规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劳特派特修订，王铁崖、陈体强译：《奥本海国际法》
（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１ 年版，第 １１１－１１９ 页。

Ｓｅｅ 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 ８ｔｈ ｅｄｉ⁃
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ｓ， １９５５， Ｖｏｌ．１， ｐｐ．１４９－１５０； Ｋｅｌｓｅ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ｉｎｅｈａｒ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５２， ｐ．２７９．

国际习惯，是指为各国所重复遵循并被国际社会认为有

拘束力的规则。 国际习惯的构成，或曰证明要素包括：惯常行为和

法律确信。 如果只有惯常行为的话，有关规则就仅构成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本身不是国际法，只有在当事方选择有关国际惯例为准

据法的时候其才能够作为法律起作用。 但国际惯例如果达到了法

律确信的程度，即各国均认为该规则具有法律拘束力，则已经发展

成为作为正式国际法渊源的国际习惯。
参见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８２ 页；梁西主编：《国际法》 （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版，第 ８０ 页；邵津主编：《国际法》 （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 高
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５２ 页。

即如果先前的某种行为或者关系在行为时并不符合当时

法律的规定，但依照现行法律是合法的，并且与相关各方都有利，
就应当依照新法律承认其合法性并且予以保护。

即新法律在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但是新法不认为是犯罪

的或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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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身，则本质上是为了针对以后的社会关系

确立某种秩序，故而除非是滥用权力的恶法或

者其他极为特殊的情况，否则不应当具有追溯

力。 归根到底，承认之所以溯及既往，是为了尊

重他国的国家主权，尊重国家或者政府此前业

已建立之事实；而法律之所以不溯及既往，是为

了保障本国法律秩序；一般情况下，两者并不会

发生矛盾。
不难发现，在上述三项原则当中，有效统治

（实际控制）原则是最基本的，是确定政府继承

权的基础；“承认溯及既往”原则适用于一般的、
不存在现实的时际法律冲突的情况；“法不溯及

既往”原则适用于特殊的、存在现实的时际法律

冲突的情况。

２．２　 时际法律冲突的产生与解决

时际法律冲突是法律冲突的一种类型，是
指一个法律体系内同属一种法律的新法与旧法

或前法与后法之间在时间效力上的冲突。① 正

常情况下的政府继承一般不会产生时际法律冲

突问题，因为新政府确立有效统治之后就能够

很快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而在特殊政府继承

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国家承认新政府的时间点

有可能距离其确立有效统治的时间较为久远，
中间这一段时间差就容易引发时际法律冲突。
也就是说，在新政府已经宣告成立而尚未获得

某些国家承认的一段时间，往往是旧政府继续

获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位于这些国家境内的政

府财产，即便已经由新政府实际控制，也原则上

归属旧政府；而一旦承认新政府，那么这段时间

的政府财产归属就需要重写。 只因为如此，陈
体强才指出承认溯及既往原则的第一项缺陷就

是不利于法律的确定性。②

由于承认是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政治行为

而非立法行为、更非法律本身，因此“承认溯及

既往”并不与我们所熟知的“法不溯及既往”原
则直接相冲突。 同时，承认溯及既往也是作为

当今世界主流观点的承认“宣告说”的必然结

论，因为既然承认只是一种宣告而不是构成国

际法主体的必备要素，那么该国际法主体只要

成立，就得以享有国际法律人格并应当具有被

承认的各项国际权利，而不能从承认作出之日

方才起算其国际法律人格。
可见，承认的溯及力与实际承认时间的不

一致将产生时际法律冲突，这种冲突如果没有

产生现实的争讼，那么就仅仅是理论上的，不会

造成影响；但若其被提交第三国法院，则法院必

须面对和解决这一现实的法律冲突。 一方面，
第三国在对外国新政府做出承认之前，该国国

民与外国旧政府的交易行为根据当时的国内法

是合法有效的；另一方面，第三国在对外国新政

府做出承认之后，就应当认为，在该国国内法

上，外国新政府自建立之日起就代表自己的国

家并继承了位于该国境内的国家财产以及其他

相关权利义务。 这种国内法上的后果，由于影

响到国际层面的权利义务继承，就形成了国际

法上的时际冲突。
这实际上就变成了第三国国内法本身的时

际冲突问题，因为先法承认外国旧政府及其继

承权，而后法承认外国新政府及其继承权。 在

此就有必要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根据该

原则，如果有关的法律行为是在后法成立之前

（即承认作出之前）实施的，则应当适用先法。
而显然，这对于第三国的国民而言是符合法律

逻辑和预期的，因为当他依据本国国内法、跟本

国当时所承认的政府做交易，显然应该得到法

律的保护，同时这对第三国法律秩序的维护也

是有利的。 而这应该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美

国公民和新被承认政府的前政府之间在美国成

立的交易行为不适用溯及力原则，以及英国学

者布朗利声称“从特殊的意义上说”，承认的追

溯力“是不必要的”③的原因所在。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承认溯及既往”与“法

不溯及既往”两项原则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

６

①

②

③

参见黄进主编：《国际私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１０ 页。

Ｓｅｅ Ｔｉ－ｃｈ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１９５１， ｐ．１８５．

参见布朗利著，曾令良等译：《国际公法原理》，法律出版

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１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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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一般情况下，关于政府承认的时际法律冲

突不会引发争讼，故而第三国可以适用承认溯

及既往原则，确认外国新政府自其成立之日就

代表自己的国家并继承了相关的国家权利义

务；特殊情况下，面对因时际法律冲突而引发的

争讼，第三国法院就应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

法”的规则，优先适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确
认在外国新政府获得本国承认之前，本国国民

以及其他合法民事主体与外国旧政府的合法交

易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国家财产的有效处

分受到本国法律的保护。 应需要注意的是，这
里受法律保护的应当仅限于实现了“有效处分”
的“合法交易”：所谓合法交易，是指交易并非虚

假、欺诈、胁迫或者非法目的之产物；所谓有效

处分，是指处分已经依法顺利实施完毕。
由此可见，基于中国政府继承的特殊性，时

际法律冲突在涉台案件中时常出现。 尽管依据

“承认溯及既往”原则，新中国政府有权利主张

原属中国的一切海外国家财产应被视为其从

１９４９ 年建政以来就归于自己，但最终这些财产

和权利的归属要依据有效统治（实际控制）原则

来判断；而基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很多迟

滞数十年之后方才承认新中国政府的西方国

家，新中国政府实际上无法主张继承从其成立

之日起到被正式承认为止这一段期间内，已经

依据当时当地行之有效的法律，通过旧中国政

府与他国国民的合法交易而被有效处分的海外

国家财产。 由于关于国际法上的承认和继承问

题尚无国际条约予以调整，只能依据国际社会

公认的作为国际习惯的一些法律原则来予以分

析，这就导致了有关国家实践的不一致和法律

偏差。

三、“光华寮案”裁决的不符合

国际法逻辑之处

“光华寮案”属于涉及台湾当局的中国国家

财产继承问题，是典型的特殊政府继承案件。
此案历经 ３０ 多年方才尘埃落定，具有较大的法

律分析难度。① 如果仅从案件的最终结果来看，

似乎没有问题（台湾当局被日本最高院认定为

不具备诉权），然而一旦运用特殊政府承认与继

承的原理来从另一个视角进行分析，就会发现

日本最高法院裁决中的不符合国际法逻辑

之处。
本案仍旧是由于承认的溯及力与实际承认

的时间不一致而产生的关于政府继承的时际法

律冲突问题，但本案发生的年代和背景与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发生的“两航公司案”截然不同：在台

湾当局提起诉讼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其在国际社

会层面尚保有较大的“国际空间”；到了日本法

院做出初审判决的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日已经正

式建交，新中国政府的国际地位已经稳固，不仅

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而且取得了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台湾当局的“国际空

间”已经被极大地压缩；及至日本法院做出终审

判决的本世纪初，新中国政府已经取得了令世

界瞩目的建设成就，并正在带领中国人民建设

“负责任的大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台独”分子的操纵下，不
断地叫嚣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频频制造事

端来挑战两岸和平关系的底线。 这样的背景，
不仅保障了第三国不会对新中国政府采取歧视

７

① 自日本战败后，光华寮一直由中国爱国华侨和留学生管

理和使用。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台湾当局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掠

夺物资的公款买下该房产，１９５２ 年 １２ 月台“驻日使馆”同原房主

签订买卖合同并于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以“中华民国”名义进行了房产登

记。 １９６７ 年，台湾当局要求收回该寮，并要求居住在光华寮的中

国留学生王炳寰等八人搬出该寮，被王炳寰等严词拒绝。 台湾当

局遂以“驻日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京都地方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起诉，认定由于中日邦交

正常化，光华寮所有权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称原告具有

“当事者能力”。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上诉至

大阪高等法院。 大阪高等法院于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１４ 日撤销原判，称
台湾当局为“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决定受理“中华民国”的上

诉并将此案退回到京都地方法院重审。 京都地方法院于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 ４ 日，重新判决，将该寮判归台湾当局。 被告不服，向大阪高

等法院提出上诉，但大阪高等法院于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 ２６ 日，判决维持

原判，驳回上诉。 被告于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再上诉于日本最高法

院，要求最高法院撤销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日本最高法院就光华寮诉讼案作出判决，认定台湾当局在光华寮

问题上不具有诉讼权。 审理此案的日本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审判

长藤田宇靖在陈述判决理由时说，这场诉讼是由台湾当局代表中

国提起的。 根据 １９７２ 年的《日中联合声明》，台湾当局丧失了中

国的代表权，因此在 １９７２ 年后以台湾当局为原告进行的所有诉讼

在程序上都是违法和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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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态度，而且使得第三国非常注重避免任何违

背与新中国政府建交之国际义务、并可能给“台
独”带来口实的事端。 诚然，这对于保障新中国

政府应有的继承权是较为有利的，但若第三国

法院过于注重案件判决结果的政治影响，则可

能致使有关的法律论证出现漏洞。
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本案。
第一，台湾当局被给予的事实上的承认。
基于中国内战的特殊性，日本通过 １９７２ 年

《中日联合声明》，给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法律上的承认，①同时尽管联合声明中未提及日

本与台湾当局的“非官方关系”问题，但日本实

际上给予了台湾当局以事实上的承认并与之继

续保持和发展“非官方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日

本地方法院声称原告具有“当事者能力”，日本

高等法院认为原告是“被承认的事实上的政府”
的原因所在。 至于日本最高法院否认原告具有

诉权的原因，并不是在于原告不被日本所（事实

上）承认，而是在于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原告以

“中华民国”名义起诉是意欲“代表中国”，而
“代表中国”是只有被日本给予了法律上的承认

的新中国政府才能享有的权利。 因此，按照日

本最高法院的逻辑，１９７２ 年以后台湾当局就不

能够以“中华民国”名义在日本起诉。
如果中国的国家财产继承问题属于一般政

府继承（完全继承），这样简单直观的逻辑自然

不错。 然而现实却是，这属于特殊政府继承（不
完全的继承），作为事实上被承认的旧中国政

府，台湾当局仍然能够继承和保有部分中国国

家财产。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台湾当局不能以

“中华民国”名义在日本起诉的话？ 那么其应当

用什么名义来起诉？ 莫非真要像“台独”分子所

主张的，用“台湾（国）”的名义来起诉？ 应该认

识到，“中华民国”这一术语所表示的含义经历

了一个历史的转化过程。 在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成立之前，该术语无疑表示代表中

国的、获得各国法律上的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
但在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政府成立之后，该术语就只

能表示由曾经的中央政府沦为交战团体或地方

割据政权的、获得各国事实上的承认的台湾当

局。 既然台湾当局获得了日本政府事实上的承

认，那么其当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在日本法院

提起诉讼———除非有证据表明，其所采用的这

个“中华民国”的名义真的具有代表中国中央政

府之意。 但实际上，本案不过是一起不动产产

权纠纷案件，台湾当局没有必要在起诉的时候

刻意彰显自己代表中国中央政府，而根据台湾

地区的“宪法”，其名称就是“中华民国”，当局

使用这个名称，不过是依法行事，且其不可能有

其他选择。 即便其主观上仍存有自视为中国中

央政府的意愿，这一名称是否真的能够代表中

国，也是依据国际法而非其主观意愿而定的。
而且，结合如今两岸政治局势，应该看到，

“中华民国”是目前在政治上较为容易被两岸当

局所同时接受的名称，如果我们主张使用台湾

当局这一名称就意味着代表中国而非其所控制

的地区，故而有关财产应收归中国中央政府，就
会为“台独”势力提供用“台湾国”等分离倾向

十足的名称取代“中华民国”之口实，显然，这是

不利于遏制目前岛内“台独”倾向的。
可见，台湾当局可以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获得第三国事实上的承认并享有包括诉权在内

的相应权利。
第二，日本对新中国政府承认的溯及力。
由于日本在 １９７２ 年《中日联合声明》中以

明示的方式从法律上承认了新中国政府，且日

本同时以默示的方式从事实上承认了台湾当

局，故而根据“承认溯及既往”原则，日本应当认

为新中国政府自 １９４９ 年起就代表中国并原则

上对在日本的国家财产享有继承权，台湾当局

自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政府建立以来就只代表自己

并对原属中国的国家财产享有部分继承权。 可

见，新中国政府和旧中国政府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一

个享有法律上的承认，一个享有事实上的承认，
乃是运用“承认溯及既往”原则的合理推论。

８

① 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日本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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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看到，本案中日本最高法院论点的

关键，就在于台湾当局起诉时代表中国，而这种

说法是违反“承认溯及既往”原则的。 因为，一
旦中日建交，自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

立之日起，日本就负有承认其代表中国、而台湾

不能代表中国的义务。 台湾当局的一切活动都

只能代表其自己，而不能代表中国。 日本法院

应当认为“中华民国”一直都是在代表台湾当局

而非中国购买光华寮、订约、登记、起诉等。 如

果按照日本最高法院的逻辑走下去，那么我们

可以说，除了光华寮以外，台湾“中华民国”当局

于 １９７２ 年之前在日本登记的财产都有可能被

收归中国中央政府所有，因为其意欲代表中国，
而这样一种主体的权利其根本不享有！

可见，本案中台湾当局拥有诉权和“代表中

国”并不能画等号。 台湾当局作为被日本承认

的中国内战交战团体或中国地方割据政权，可
以以自己的名义、代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在日

本登记财产、取得相应权利或者提起诉讼。 即

便是在 １９７２ 年之前登记的财产，原则上也不受

影响。 而日本最高法院否认台湾当局拥有诉

权，尽管避免了日本被卷入台湾问题论争的尴

尬局面，但却违反了国际法上“承认溯及既往”
的原则。 相比之下，日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少有这方面的顾

忌，故而直接肯定了台湾当局的诉权。
第三，台湾当局所进行的涉及光华寮的交

易行为。
或许，日本最高法院之所以否认台湾当局

拥有诉权，就是担心一旦承认其诉讼，则根据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台湾当局在日本正式承

认新中国政府之前在日本境内进行的涉及光华

寮的交易行为应当受到保护。 因为台湾当局所

进行的涉及光华寮的房产交易，在当时是得到

日本承认的、符合日本国内法的交易行为，买卖

合同已经顺利履行，并且已经取得了日本政府

的房产登记。 显然，这是符合前面所论及的适

用“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来确认旧政府交易行为

有效性的条件的。 而这一思路，应该也是日本

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思路，我们相信这从日

本国内法的角度上讲，应该是一个必然正确的

结论，日本最高法院不愿再回到这条论证路径

上并得出可能引发国际政治风波的判决，故而

干脆在程序问题上下手，直接宣告台湾当局没

有诉权了事。
也许有人会认为，台湾当局拥有诉权且其

交易行为应受日本国内法保护这一逻辑结论对

其有利，故而不应为我方所接受。 但我们应该

认识到，这乃是“承认溯及既往”、“法不溯及既

往”原则对这一特定案件适用的结果，这些原则

作为一项价值中立性的法律，并不能保证在每

一项争讼中都对一方有利而对另一方不利。 这

就是法律规范不同于方针政策、道德价值等范

畴的特色之所在，也是法律更值得信赖之缘由。
更何况，坚持 １９４９ 年以后新中国政府在法

律上代表中国、台湾当局仅在事实上代表自己，
才是符合新中国政府根本利益的，即便为此付

出一寮之代价也并无不可。 因为作为负责任的

大国，带头倡导、理解和尊重国际法、致力于构

建更为完善的国际法律秩序，比一寮一地之争

更为重要。 今日之中国，应当避免只要判决对

己有利就认为是符合国际法、判决对己不利就

认为是不符合国际法的狭隘观点，避免赢了个

案输了未来的短视作法。 而注重对于国际法律

秩序的构建和遵守，乃是符合更为长远的国家

利益、符合中国在新世纪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合

理选择。
第四，中国留学生对光华寮的实际控制。
前已述及，台湾当局在本案中应当是享有

诉权的、其在日本承认新中国政府之前与日本

国民完成的交易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这
并不意味着其在实质问题上能够最终获得胜

诉。 因为法院在审理本案的时候，必须考虑到

中国留学生对光华寮的实际控制问题。
如前所述，有效统治原则和实际控制原则

乃是处理政府继承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央政府

与交战团体之间对于国家海外财产权益继承权

的归属，应当依据实际控制原则来判断。 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日本境内属于中国

的财产，原则上应由中国新政府继承，即便原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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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权证归旧政府，也不能影响此项政府继

承，但是台湾当局实际控制的财产除外。 应该

说，这与中国境内国家财产部分继承的情况并

无二致，因为除了台澎金马等部分地区之外，中
国其他领土上的国家财产都由新政府继承，即
便原有的财产权证上注明的是“中华民国”。 加

之中国内战迄今为止从法律上并未停止或结

束，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交战的任何一方都可以

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强制措施来控制对方的财

产并据为己有，也可以指派、委托或者事后承认

某些非政府机关人员代表政府来实际控制对方

的财产。
而就光华寮来讲，其实际上在战后一直由

亲新中国政府的中国留学生控制和管理，故而

可以认定为新中国政府通过这些留学生，实际

控制了该财产；这种实际控制是一种事实行为，
加之这种实际控制并没有违反作为财产所在地

的日本的强行法、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故而日

本政府没有理由干涉这种实际控制的行为，即
便旧政府将其登记并拥有产权证明，由于其不

掌握财产的实际控制权，也就不会影响新政府

的继承。 可见，尽管依据日本国内民法，台湾当

局应当享有光华寮的产权，但由于本案的实质

是新旧政府对国家财产进行争夺的国际公法问

题而不是国内私法问题，故而日本法院应当适

用国际法，依据关于政府继承的国际法上的“实
际控制”原则，认定光华寮作为中国国家财产，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由新中国政府实际控制，
故而应由新中国政府继承。

本案中，日本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问题

在于其仅适用了关于政府继承的“承认溯及既

往”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以及相关的国内

法（民诉法、物权法），而未考虑在政府继承问题

上更为基本的国际法原则———实际控制原则；
日本最高法院的问题在于其错误地理解和适用

了“承认溯及既往”的原则。 尽管判决的最终结

果与我们这里的分析是一致的，但日本法院在

法律逻辑上确实存在诸多漏洞，而这些漏洞反

倒有可能被“台独”势力所利用，来谋取不当的

政治利益。

因此，在涉及台湾问题的争端解决过程中，
除了保障结果的满意度之外，法律逻辑的准确

性也应当得到高度重视；要明确涉及台湾当局

问题的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性质，以更为宏大

的眼界、更为严谨的逻辑来审视有关问题，而不

应仅仅着眼于个案的得失。

四、联大 ２７５８ 号决议中的法律缺陷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联

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１９４９ 年以

后，美国在联合国操纵表决机器，一直以“延期

审议”为名阻挠讨论新中国政府顺利继承在联

合国的代表权，致使台湾当局得以非法窃踞中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达 ２０ 年之久。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 ２６ 届联大终于以压倒多数（７６
票赞成、３５ 票反对、１７ 票弃权）通过了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

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的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① 由此，新中国政府方才继

承了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代表权。
本事件涉及的是新中国政府继承中国在联

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代表权问题。 前文已经指出

过，尽管确立了有效统治的新政府有权利继承

本国在国际组织的代表权，但由于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本身有一套法律体系，有自己独特的表

决和决策机制，故而这种对于代表权的继承不

能自动实现。 正因为如此，冷战初期的美国利

用其在联合国机制中的优势地位，操纵其盟国

控制了联合国中的表决机制，拒不落实新中国

政府的代表权。 但是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国际

政治格局大变：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民族独

立和解放，成为一股独立的影响国际政治格局

０１

① 其主要内容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

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

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

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

位上驱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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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①同时美国开始考虑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以牵制苏联，②中美双方基于战略上的共同利

益，超越了两国之间的严重分歧，历史性的开始

走近，使这一问题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 在这

种背景下，２３ 个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恢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就容

易获得较为广泛的支持。 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

讲，本事件虽然在当时达到了新中国政府顺利

继承联合国代表权的效果，但也留下了一些法

律漏洞，从而为其以后被“台独”势力所利用埋

下了隐患。
下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本事件。

４．１　 《联合国宪章》对有关问题的规定

《联合国宪章》仅仅明确规定了成员国的接

纳、除名等程序，并未明确说明成员国政府更迭

所引发的新政府对于旧政府在联合国权利的继

承问题，故而这里只是笼统地说“回顾《联合国

宪章》”，而未能举出具体的法律依据。
这一问题究竟应当由联大还是安理会或其

其他机构来决定，并不明确。 这种不明确意味

着较大的灵活度和操作空间，这种影响可能是

两方面的。 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联合

起来仗义执言，利用在联大的多数地位，要求以

联大通过决议的方式解决新中国政府的代表权

问题；另一方面，美国、苏联等霸权国，可以操纵

其盟友，利用在安理会的优势地位，强硬地阻扰

新中国政府继承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 如果上

述两种情况同时出现的话，由于《联合国宪章》
没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最终的结果尚难预料。

但在实际中，后一种情况没有出现。 因为

显然，苏联虽是霸权国，但其在联合国以及安理

会一向处于劣势，单凭自己的力量无力阻止此

事；并且，中苏关系虽然已经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破裂、７０ 年代仍旧处于不正常状态，但中国当时

并非苏联的主要战略对手，而是一个苏联需要

拉拢、或者至少是稳住的对象，因此苏联在这件

事情上没有必要与中国激烈对抗。 而真正有能

力阻止此事的，只有美国而已；并且，美国基于

其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军事保护关系，也有一定

的义务来阻止此事。③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

美国曾经提出提案，试图令台湾当局作为普通

会员保留在联合国的席位，④但美方在自己的提

案未获通过的情况下并未采取激烈的应对措

施。 即便美国在 ２７５８ 号决议的表决中投了反

对票，但其终究没有运用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号

召盟友在联大强烈反对该决议，而是任由英法

意等盟友投票支持该决议，⑤也没有利用其在安

理会中的优势地位强烈阻挠新中国政府继承其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无论如何，本事件可以被认为构成了一个

先例，就是对于成员国政府更迭所引发的新政

府对于旧政府在联合国权利的继承问题，如果

存在争执或者疑问的话（当然通常只有在部分

继承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联

大决议来解决。 但是，这仅仅是构成先例，其以

后是否能够发展成为确定的国际习惯或者被编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正如新华社在《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大意义》一文中指

出，联大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的通过绝非偶然，这是世界进步的需要，也
是历史的必然。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被非法剥夺了 ２２ 年。 然而，这 ２２ 年又是世界发生深刻变

化的 ２２ 年。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

史潮流。 在这股大潮的推动下，一大批亚非国家取得了独立加入

了联合国。 没有这批国家的加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是难以想象的。 他们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视为自己的

事。 他们敢于仗义执言，不畏强权，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这股正

气就是世界走向进步的反映。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基辛格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访华，并宣布

尼克松总统将于 １９７２ 年访问中国。 客观上，这一行动有力地促进

了新中国政府继承联合国代表权斗争的胜利。
罗国强：“美国《与台湾关系法》 的立法特点与法律实

效”，《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８－２６ 页。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美国提议将决议草案中“把蒋介石的

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

驱逐出去”作为另一项议案另行表决。 这一提议如果获得足够的

赞成票，将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同时“中华

民国”仍然保持其联合国普通会员国的席位，从而在联合国造成

“两个中国”的局面。
在当时 １２ 个北约成员国中，除了美国反对、卢森堡弃权

之外，共有 １０ 个成员国投票支持 ２７５８ 号决议；而诸如以色列等美

国的铁杆盟国也投票支持该决议。 有学者评论道，正是基于当时

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化及与此前政策的自相矛盾，使得支持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联合国成员国极大地增添了信心， 另一方面又导致过

去由于种种原因附和美国的集团趋于瓦解， 纷纷想抢在美国前面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示好。 这既反映了实力衰落下的美国自信的严

重动摇，又是美国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 谋求中美关系改善所

必须付出的代价。 参见袁小红：“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联合国代

表席位的恢复”，《求索》，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第 ２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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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为国际条约，还有待国际社会态度的明确。

４．２　 提案的法律漏洞

毫无疑问，２７５８ 号决议从即时的结果上来

讲是达到了目的，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中

华民国在联合国的所有地位及权利，①但从长远

来看则留下了一些隐患。 这主要是由于，该决

议是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罗马尼亚等 ２３
国起草并提出，中方没有参与，也未能派员到表

决现场，故而在提案的措辞中，没有充分考虑中

国内战的特殊性与有关国际法问题的复杂性，
从而导致了法律漏洞的产生。

首先，在 ２７５８ 号决议中，唯一合法政府是明

确了，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

分”这个表述没有在 ２７５８ 号决议里明确地体现

出来。 决议仅提到“蒋介石的代表”，而没有提到

“中华民国”或“台湾”，从而留下了一个较大的法

律漏洞。 因为如果仅从该决议文出发的话，那么

尽管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

合法政府，但如今的台湾当局早已不是“蒋介石

的代表”了；且由于“中华民国”或“台湾”是否为

中国一部分在决议中未予明确，如此一来，只要

“中华民国”或“台湾”放弃争夺“中国唯一合法

政府”的地位，就可以有借口主张摆脱“一个中

国”的束缚、宣布自己代表的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其次，２７５８ 号决议使用“恢复”一词，显然

不妥。 因为，有关问题本质上是新中国政府在

国际组织中的继承权未得到及时承认所引发的

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就其在国际组织中的

权利的争夺。 如果仅仅是新政府与旧政府的继

承争端，那么中国作为国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一直都在行使中、从未中断过，只不过一段时期

内行使这一代表权的政府本应为新政府而实际

上为旧政府，这就意味着不存在“恢复”权利的

问题，只存在权利依法继承的问题。 更何况，新
中国政府之前从未获得联合国代表权，又谈何

“恢复”？ 要这样说的话，反而让人容易联想到，
只有新中国政府所代表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才存在“恢复”自联合国创立以来

就存在的、１９４９—１９７１ 年间被“中华民国”占据

的联合国席位的问题，这岂不是暗示该问题属

于因国家分离或分立而引起的国家继承问题？
正是由于上述法律漏洞的存在，当今的“台

独”势力才得以声称，该决议“只处理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所有有关组织的代表权问

题，并没有裁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

分，也没有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

有关组织代表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人民的权

利”，从而妄图主张“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

国”或者“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
针对上述法律漏洞，有学者建议在联大提

出一项明确“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的提案，以补正 ２７５８ 号决议的缺失，并认为此

项“一中”决议必定会在联大获得通过，且对“台
独”分子将构成极大的打击。② 笔者认为，尽管

理论上可以这样做，但其法律意义不会很大，而
且在实践中可能造成反效果。 诚然，如果在

１９７１ 年通过 ２７５８ 号决议的时候就写入“一中”
的内容，对于有关问题的明确以及新中国政府

方针政策的推行显然是有帮助的。 但在既成事

实已然如此的情况下，再刻意通过一项有关“一
中”的决议，恐怕于事无补；更何况，在新中国政

府之后跟很多西方国家建交的时候，已经在建

交公报中明确了“一中”的内容，从而凡与新中

国政府建交的国家都负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国际条约义务，这在很大

程度上就已经弥补了 ２７５８ 号决议的缺憾。 从

这个角度上讲，２７５８ 号决议的法律漏洞虽然存

在，但只有在新中国政府建交不多且“一中”问
题很少反映在作为双边条约的建交公报的情况

下，这种法律漏洞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而在

如今新中国政府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且

“一中”的表述出现在诸多建交公报中的情况

下，这种法律漏洞已经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

２１

①

②

这一点即便是很多台湾学者也是承认的。 参见薛化元

主编：《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 ＩＩ》 ，联经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１５５ 页。

“台当局钻 ２７５８ 号决议漏洞 忌惮‘一中决议’”，《国际先

驱导报》，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ｈｂｙ． ｎｅｔ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０７ ／
０８ ／ １６ ／ ０１０１０６２５３．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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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 在当今的态势之下，再通过一项有关“一
中”的联大决议则纯属画蛇添足。 因为实在国

际法的正式渊源说到底还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

惯，联大决议只能是国际法的辅助渊源，①没有

必要将决议的作用过于拔高以至于认为这是打

击台独势力的“杀手锏”；加之截止 ２０１６ 年底已

经有 １７０ 多个国家承认新中国政府了，故而决议

即便通过，也是由于这些建交国为履行其国际义

务而予以支持，并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 在这样

的背景之下，如果强推“一中”决议，反倒是不自

信的表现，而且可能会被台独势力所利用，并对

台湾地区的政治博弈局势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针对上述法律漏洞，中国中央政府应

当做的，就是贯彻落实各建交公报中所载明的

“一中”原则，运用联合国本身的表决与决策机

制，借助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越发巨大的

影响力，坚决反对台独势力谋求“台湾国际空间”
的行径；借助国际法，引导台湾当局走两岸和平

统一的道路，并适当照顾台湾参与各主要国际组

织的活动的要求。 此外，２７５８ 号决议既为新中国

政府落实了在联合国的继承权、又给新中国政府

日后遏制“台独”造成隐患的实例也说明，台湾问

题只能由中国自己解决，且其解决过程中应当

注意对相关国际法的准确理解与恰当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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